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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審議決定書 

104 年度 審 字第 104004  號 

 

被舉發會員報  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99 號 

代   表   人  吳阿明  住同上 

 

上列被舉發會員報因涉嫌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事件，經民眾檢舉而由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函本會，本會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被舉發會員報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4 年 5 月

22 日 B1 版刊載「慘死遭焚  臉快被蛆吃光」；另於 104 年 5

月 23 日刊載「『我們分手  你可上她』  男找室友輪暴小女

友」之新聞文字，未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規定。不予處置。 

        理  由 

一、舉發意旨略以： 

(一)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由時報)於民國

104 年 5月 22 日在新聞紙 B1 版，刊載標題「慘死遭

焚  臉快被蛆吃光」，該標題過度聳動，且報導內文

中過度詳細描述被告者屍體慘況，例如：「檢警昨天

下午解剖相驗被虐死少女小欣，初步發現頭部有明顯

瘀傷，懷疑遭石塊擊傷；下半身及臉幾乎被蛆吃光，

只剩骷髏，她是死後遭焚屍，上身有穿 T恤，下半身

疑似赤裸，左大腿以下幾乎全部燒光，右小腿幾乎只

剩腿骨，左大腿的腳掌還被燒斷。」等語。有消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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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之嫌，可能造成兒少讀者不良之身心影響，涉嫌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之情事。 

(二)另外，自由時報於 104 年 5 月 23 日在新聞紙，刊載

標題「『我們分手  你可上她』  男找室友輪暴小女

友」，其報導標題與內文中節錄加害者恐嚇、價值觀

扭曲的言語。可能造成被害人二度傷害，且會造成兒

少讀者不良的身心影響，亦有消費被害者之嫌。涉嫌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過度描述

(繪)強制性交、色情細節文字之情事。 

二、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1項規定：「新

聞紙不得刊載下列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但引

用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公開之文書而為適當之處理者，不

在此限。一、過度描述(繪)強制性交、猥褻、自殺、施用

毒品等行為細節之文字或圖片。二、過度描述(繪)血腥、

色情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三、被舉發會員報自由時報之代表就前開遭舉發之刊載內容，

分別辯稱： 

    (一)我認為並不符合他舉發的內容。有關蛆的部分，其實

這整篇文章這麼多裡面，有關蛆就一句話，然後那篇

一整篇整個新聞就做了整個版，再加上頭版，量非常

的大，這麼大量之下做了所有處理，那這麼多的新聞

當中也就這麼一句話，這句話到底有沒有過度？我剛

剛後來也去舉例其他例子，像譬如說英國每日郵報，

寫說影片只見男子被一群 IS 伊斯蘭國士兵強壓在

地，男子不斷尖叫高喊救我，但最後仍被伊斯蘭國士

兵無情的把他的頭砍掉，那這個也很血腥，因為這已

經到頭。另外 2013 年的醃頭案，警方發現一個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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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顱用女用內褲層層包著，頭顱抹上一層食鹽，葬儀

社說頭顱雙眼凹陷，從下顎部切除沒有脖子，很恐

怖。另外就是去年中國婦人唐瑛夥同前夫，砍殺台灣

籍男子 84 刀，將屍體用鋸子從腰部鋸成兩半。還有

其他很多種種的，我就不一一念，我的意思是說，我

承認我們有描述這個屍體不完整的原因，但是，在過

去這些我剛剛念的內文，通通都見諸於有的是紙媒、

有的是網媒，通通有。所以我們在報導部分，沒有比

這些更過度，所以我是主張我們這部分應該是還好，

還不致於說有過度的問題。 

    (二)我們看得出來，這則報導對被害人作了適度的保護，

一方面用化名，二方面沒有對於她的身分，譬如說她

是學生，還是理容院上班，沒有對職業背景做描述，

連住哪裡都沒描寫，所以對被害人作了相當的保護。

第二個部分是鉅細靡遺這四個字，其實就是說大的也

寫、小的也寫，很細很細的通通都寫了，這叫作鉅細

靡遺。但我認為我們這個新聞是有描述，但沒有過度

描述，因為你寫犯罪新聞一定要描述犯罪行為，你不

描述犯罪行為，那如何證明這個人因何被起訴？最重

要的是，我們在新聞的後面有特別寫到，第一、兩男

承認性侵，認罪了；第二、新北地檢署依加重強制性

交罪起訴了，付出代價。這個新聞不是在鼓勵男人對

女性不平權，而是告訴所有人說，你如果對女性不平

權，你的代價是觸法、會被起訴。所以他當然有警示

效果，你如果對女性這樣作，你的結果就是坐牢。再

講到鉅細靡遺部分，其實我們做了非常多的隱匿，因

為起訴書上面有寫，簡單念幾句好了，「推由耿○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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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 A女手機內的 sim 卡，使 A女無法對外求救」等

等，該等犯罪手法我們都不寫，其實沒有看過起訴書

的人，不曉得我們節略掉那麼多內容。故應無過度描

述之問題。 

四、本會就前開舉發案(一)、(二)之審議理由，分述如下： 

(一)自由時報雖有前開(一)版面相關標題、文字內容之刊

載，例如描述被害者屍體慘況。但並無過度描述(繪)

血腥之行為。故前開新聞紙報導內容之文字，與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之內容

不符。 

(二)自由時報另就前開(二)版面相關標題、文字內容，雖

係就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加以整理、省略而為

刊載，其程度上尚未達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過度描述(繪)強制性交、色情細

節之文字。但該標題及部分文字內容仍有不妥，建議

爾後仍應注意： 

        1、新聞標題宜朝正面且具警示效果處理。 

        2、引用司法機關文書報導類似性侵新聞，應從簡、

從少不宜過於細節之描述。 

五、從而，本自律委員會審議決定，關於前開報導，並未違反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故不

予處置。但應注意本會建議方向而為新聞紙之妥適處理。 

六、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5 條第 3項、第 2項、

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防止刊載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

健康內容自律規範及審議辦法第 2條、第 8條第 1項作成

審議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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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清河 

    委員  羅國俊 

    委員  黃鈴媚 

    委員  葉大華 

    委員  賴芳玉 

委員  金蜀卿 

委員  莊榮宏 

委員  劉永嘉 

委員  許麗美 

委員  黃文明 

附註：如不服本件處置決定書，得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 45 條第 4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訴。 


